
- 1 -

浙江外国语学院文件

浙外院办〔2022〕70 号

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关于印发实验室
建设指导委员会章程（2022 年修订）的通知

各部门、学院（部）、单位：

经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将《浙江外国语学院实验室建设

指导委员会章程（2022 年修订）》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2 年 1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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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外国语学院实验室建设指导委员会章程（2022 年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实验室的建设与管理，提高建设

绩效，确保实验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工作的正常开展，使

学校在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操作规范化、制

度化，依据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的基本原则，

制订本章程。

第二条 实验室建设指导委员会是学校行政在实验室建设与

管理方面的审议咨询机构，依据本章程，对全校实验室建设与管

理进行审议、评定、指导和咨询，为学校决策提出建议。

第二章 人员组成与组织机构

第三条 实验室建设指导委员会在分管副校长的领导下，由

教务处、科研处、学科办、计财处、公管处、信建处、实验中心

主要负责人，体育部主任及各二级学院分管实验室工作负责人组

成。

第四条 实验室建设指导委员会成员属职务性质，职务变动

者自动替换。

第五条 实验室建设指导委员会设办公室，挂靠实验室管理

中心，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第三章 工作职责

第六条 实验室建设指导委员会的工作职责：

（一）审议学校实验室建设规划、实验室设置等方案；

（二）审议学校实验室建设和管理等方面的政策和制度等；

（三）评定学校实验室建设项目，评审校级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和校级实验教学项目等，并向上一级部门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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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议各类实验室奖项评定标准和办法，评定各类与实

验室相关的奖项，并向上级部门推荐；

（五）审议学校实验队伍建设规划与岗位任职条件；

（六）论证大型精密仪器设备的布局与管理；

（七）指导与协调文科综合实验教学中心的建设；

（八）督促与指导实验室安全与环境保护；

（九）其他需要审议与决策的事项。

第四章 工作制度

第七条 实验室建设指导委员会实行例会制度，每学期定期

召开全体会议。全体会议应有三分之二及以上委员出席方能举

行。

第八条 实验室建设指导委员会可以根据需要，临时召开工

作会议。

第九条 实验室建设指导委员会决议事项采取民主集中制原

则，需以投票方式做出决定时，应事先制定投票规则。

第十条 实验室建设指导委员会会议实行回避制度，在讨论、

审议或评定与委员及其亲属有关的事项时，该委员须回避。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章程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浙江外国语学院

实验室建设指导委员会章程》（浙外院办〔2018〕91 号）同时废

止。

第十二条 本章程由实验室建设指导委员会负责解释。

浙江外国语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2 年 12 月 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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